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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六點、第十六點、第十七點 
 

六、出差人員報支搭乘飛機之交通費，應檢附下列單據： 

（一）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或其他足資證明行程之文件。 

（二）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

付票款之文件。 

（三）登機證存根(含電子登機證)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

司所開立之搭機證明。 

前項以外交通費之報支，除本國境內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

理外，應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十六、出差率團人員職務在司處長級以上者，得按下列數額檢附原始單據報支

禮品交際及雜費： 

（ㄧ）部長級人員：未達十五日者，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十五日以上者，

以新臺幣十五萬元為限。 

（二）次長級人員：未達十五日者，以新臺幣六萬元為限；十五日以上者，

以新臺幣九萬元為限。 

（三）司處長級人員（含簡任第十二職等、第十三職等首長、副首長及主管）：

未達十五日者，以新臺幣四萬元為限；十五日以上者，以新臺幣六萬

元為限。 

前項團員總人數超過六人者，禮品交際及雜費除按前項規定數額報支

外，第七人以上得由率團人員按每人每日新臺幣六百元加計，檢據報支。 

次長級以上人員率團出差，執行第二點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任務之一，

且因連續訪問多數國家，或任務特別重要，經專案報院級主管機關核准

者，其禮品交際及雜費之報支，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司處長級以上人員率團出差，如有租車必要，經機關首長核准者，

得檢附原始單據覈實報支租車費，不受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十七、出差人員非屬隨同前點司處長級以上人員出差者，得按出差日數每人每

日新臺幣六百元總額度內，檢附原始單據報支禮品交際及雜費。 

前項出差人員，如有租車必要且提出租車費較出差行程所需長途大

眾陸運工具票價節省之證明文件者，得檢附原始單據覈實報支租車費，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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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六點、第十六點、第十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六、出差人員報支搭乘飛機

之交通費，應檢附下列

單據： 

（一）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或其他足資證明行程

之文件。 

（二）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

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

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

證明支付票款之文

件。 

（三）登機證存根(含電子登

機證)或足資證明出

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

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

機證明。 

前項以外交通費之報

支，除本國境內依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辦理外，應檢附原始單

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

據。 

六、出差人員交通費之報

支，機票部分，應檢附

下列單據： 

（一）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二）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

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

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

證明支付票款之文

件。 

（三）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

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

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

之搭機證明。 

前項以外交通費之報

支，除本國境內依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辦理外，應檢附原始單

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

據。 

一、本點第一項第一款檢附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其

目的係作為出差日期

(期間)、起訖地點等行

程之確認，考量現行廉

價航空並未出具機票或

電子機票僅以行程確認

單替代，並可依此文件

臨櫃報到後換取登機

證，爰增列其他足資證

明行程之文件，以應實

需。 

二、依各界反映，許多航空

公司開始使用電子登機

證，致無法取據紙本登

機證存根，造成機票款

核銷疑義，前經本總處

於一百零五年十月二十

八日主會財字第一０五

一五００二八七號書函

以，使用電子登機證

者，得依政府支出憑證

處理要點第三點及第二

十一點規定，以網路下

載列印電子登機證紙本

並簽名後辦理報支，爰

增列電子登機證，以應

實需。 

十六、出差率團人員職務在

司處長級以上者，得

按下列數額檢附原始

單據報支禮品交際及

雜費： 

（一）部長級人員：未達十

五日者，以新臺幣十

萬元為限；十五日以

十六、出差率團人員職務在

司處長級以上者，得

按下列數額檢附原始

單據報支禮品交際及

雜費： 

（一）部長級人員：未達十

五日者，以新臺幣十

萬元為限；十五日以

一、國外出差租車費依本報

支要點第四點第三項所

定，係屬「禮品交際及

雜費」項下，惟本報支

要點第十六點及第十七

點規定，禮品交際及雜

費有其限額，當確有租

車必要，又所需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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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者，以新臺幣十五

萬元為限。 

（二）次長級人員：未達十

五日者，以新臺幣六

萬元為限；十五日以

上者，以新臺幣九萬

元為限。 

（三）司處長級人員（含簡

任第十二職等、第十

三職等首長、副首長

及主管）：未達十五

日者，以新臺幣四萬

元為限；十五日以上

者，以新臺幣六萬元

為限。 

前項團員總人數超過六

人者，禮品交際及雜費

除按前項規定數額報支

外，第七人以上得由率

團人員按每人每日新臺

幣六百元加計，檢據報

支。 

次長級以上人員率團出

差，執行第二點第一款

至第三款之任務之一，

且因連續訪問多數國

家，或任務特別重要，

經專案報院級主管機關

核准者，其禮品交際及

雜費之報支，不受前二

項規定之限制。 

司處長級以上人員率團

出差，如有租車必要，

經機關首長核准者，得

檢附原始單據覈實報支

租車費，不受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上者，以新臺幣十五

萬元為限。 

（二）次長級人員：未達十

五日者，以新臺幣六

萬元為限；十五日以

上者，以新臺幣九萬

元為限。 

（三）司處長級人員（含簡

任第十二職等、第十

三職等首長、副首長

及主管）：未達十五

日者，以新臺幣四萬

元為限；十五日以上

者，以新臺幣六萬元

為限。 

前項團員總人數超過六

人者，禮品交際及雜費

除按前項規定數額報支

外，第七人以上得由率

團人員按每人每日新臺

幣六百元加計，檢據報

支。 

次長級以上人員率團出

差，執行第二點第一款

至第三款之任務之一，

且因連續訪問多數國

家，或任務特別重要，

經專案報院級主管機關

核准者，其禮品交際及

雜費之報支，不受前二

項規定之限制。 

法於限額內容納時，並

無相關規定可處理，爰

於本點增列租車費報支

規定。 

二、考量司處長級以上人員

率團通常屬較重要之出

國案件，又團員人數較

多時，租車較搭乘長途

大眾陸運工具便捷，如

確有租車必要，其所需

租車費於本項報支，勢

必排擠到禮品交際及雜

費額度，爰授權經機關

首長核准後，得檢附原

始單據覈實報支，以應

實需，亦不致排擠禮品

交際及雜費額度，以利

出國計畫之進行。 

十七、出差人員非屬隨同前

點司處長級以上人員

十七、出差人員非屬隨同前

點司處長級以上人員

一、修正理由同前(十六)點

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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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者，得按出差日

數每人每日新臺幣六

百元總額度內，檢附

原始單據報支禮品交

際及雜費。 

前項出差人員，如有租

車必要且提出租車費較

出差行程所需長途大眾

陸運工具票價節省之證

明文件者，得檢附原始

單據覈實報支租車費，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出差者，得按出差日

數每人每日新臺幣六

百元總額度內，檢附

原始單據報支禮品交

際及雜費。 

二、 出差人員非屬隨同前點

司處長級以上人員出差

者，如經評估長途租車

費確較長途大眾陸運工

具支出總額具經濟效

益，基於撙節原則，於

本點禮品交際及雜費限

額外另報支租車費。 

 

 


